
卢龙县保留证明事项基本目录

序
号

事项
名称

事项
用途

设定依据

索证
部门

出具
部门 备注

法律 法规 国务院
决定

规章等程序性
规定

市场监管领域

1 姓名更改证明
申请股权出质变

更登记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第四

百四十条

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

权出质登记办法》（国

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总令

第 32 号）第九条

县级市场监

管部门

户口所在地公安

派出所、市场监管

部门

2
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

知书

食品生产经营者

申请食品安全监

督抽检复检

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规范食品安

全监督抽检复检和异议

工作的通知》（市监食

检〔2018〕48 号）第一

（二）条：“复检申请

人 应 当 提 交 以 下 材

料：……（2）食品安全

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。”

县级市场监

管部门

实施抽样检验的

市场监管部门

3
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

知书

食品生产经营者

对食品安全抽检

提出异议申请

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规范食品安

全监督抽检复检和异议

工作的通知》（市监食

检〔2018〕48 号）第二

（二）条：“异议申请

人 应 当 提 交 以 下 材

料：……（2）食品安全

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。”

县级市场监

管部门

实施抽样检验的

市场监管部门



4
企业法人清理债务完结证

明
企业注销

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1 号，2019

年 3 月 2 日修正）第二十一

条

县级行政审

批部门

企业法人的主管

部门（出资人）或

清算组

该项职能已划转审

批局

5 企业法人迁移证明 企业注册

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1 号，2019

年 3 月 2 日修正）第十九条

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

例施行细则》（2020 年

修正）第三十二条

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内

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

范》第 54 项

县级行政审

批部门

企业法人登记机

关

该项职能已划转审

批局

6 金融债权保全证明文件

非公司企业法人

按《公司法》改

制登记

《国 务院 关

于在 国有 中

小企 业和 集

体企 业改 制

过程 中加 强

金融 债权 管

理的 通知 》

（国 发明 电

〔1998〕4 号）

按照《企

业国 有资 产

产权 登记 管

理办法》（国

务院令第 192

号）规定，国

有中 小企 业

改制 发生 产

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内

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

范》

三〔18〕非公司企业

法人按《公司法》改制

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5、企

业债权银行出具的金融

债权保全证明文件和人

民银行总行或其派出机

构出具的确认文件（中

小企业改制提交）。

县级行政审

批部门
企业债权银行

该项职能已划转审

批局



权变动时，应

申请 办理 产

权变 更登 记

手续。有关部

门在 办理 产

权变 更登 记

手续时，应要

求改 制企 业

提交 有关 金

融机 构出 具

的金 融债 权

保全文件。

7
居民住宅改为商务用房不

扰民证明

将住宅改为经营

性用房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第二

百七十九条

县级行政审

批部门

有利害关系的业

主

该项职能已划转审

批局

8
资金信用证明、验资证明、

资金数额证明

申请企业法人开

业登记

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1 号，2019

年 3 月 2 日修正）第十五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

细则》（1988 年 11 月 3

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

令第 1 号，2020 年 10 月

23 日第八次修订）第二

十九条、第三十一条、

第三十六条

县行政审批

部门

具有法定资格的

验资机构

该项职能已划转审

批局

9

变更股东或发起人名称或

姓名的，提交股东或发起人

名称或姓名变更证明（身份

证、户口簿不能证明的）

企业设立变更登

记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

记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156 号，2016 年 2 月 6 日修

正）第三十四条

公安部等12部门联合印

发的《关于改进和规范

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

作的意见》（公通字

〔2016〕21 号）第二条

县级行政审

批部门

股东登记机关、户

口所在地公安派

出所

该项职能已划转审

批局



卢龙县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

序号
事项

名称

事项

用途

设定依据
索证

部门

出具

部门
备注

法律 法规
国务院决

定

规章等程序

性规定

市场监管领域

1
食品安全抽样检验

结果通知书

食品生产经营者申请食

品安全监督抽检复检

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规范食品安

全监督抽检复检和异议

工作的通知》（市监食

检〔2018〕48 号）第一

（二）条：“复检申请

人 应 当 提 交 以 下 材

料：……（2）食品安全

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。”

县级市场监管

部门

实施抽样检验

的市场监管部

门

2
食品安全抽样检验

结果通知书

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

安全抽检提出异议申请

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规范食品安

全监督抽检复检和异议

工作的通知》（市监食

检〔2018〕48 号）第二

（二）条：“异议申请

人 应 当 提 交 以 下 材

料：……（2）食品安全

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。”

县级市场监管

部门

实施抽样检验

的市场监管部

门


